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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普斯金”）于

2018年 12月 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苏州

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416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就公司拟向关联方出售子公司资产事项表示高度关注，现

将关注函的主要内容及补充说明事项回复如下： 

一、 本次交易对手方特罗普 2017 年末的总资产为 8,167.53 万元。本次交

易支付安排为特罗普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10%的股权转让

款 5,275.92 万元，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60 个自然日内支付不低于 41%的股权

转让款 21,631.27 万元，在标的股权过户后 180 个自然日内支付剩余 49%的股权

转让款 25,852.01 万元。请结合交易对手方财务状况、资金来源等说明其履约

能力，转让款收回风险，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收款保障措施。 

回复： 

本次交易对手苏州特罗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罗普”）系公

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公司，其前身为苏州福禄寿门窗

有限公司，自 2003年设立以来除了持有一地块及厂房、部分商品房屋等，未有

实质性生产经营业务，2017年末的总资产为 8,167.53万元，主要为处置土地、

厂房、房屋等后的现金资产。 

为了保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顺利完成，公司控股股东拟通过自有资金对

特罗普进行增资，同时特罗普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持有

较多物业，并持有公司 328,988,160 股无限售流通股（无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的 65.46%，具有良好的信用资质，可以为特罗普申请并购贷款提供担保，也可

以抵押或出售其有价资产直接获得资金，融资能力较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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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也是分期分步骤

的，为准备资金预留了时间。公司已于 2018年 12月 12日收到特罗普支付的首

笔 10%的股权转让款。 

综上，本次交易对手方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转让款收回风险较小。公司将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督促控股股东及实控人认真履约，按时支付相应股权

转让对价款，并根据实际收款情况按照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在重要节点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 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测算，你公司预计通过上述交易将新增

投资收益 9,173.19 万元。请说明你公司作出上述预计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

本次交易对手方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股权交割安排等，

说明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点与金额、具体会计处理，是否属于权益性交易以

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本次交易对方特罗普系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与公司是关联法人关系。根据公司与特罗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需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方可生效，协议生效后双方办理工商变更及股权交割。 

本次交易的价格是基于第三方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

行评估后，双方协商达成的，交易价格未超出评估公允价格且公平、公正，符合

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不属于权益性交易。本次交易是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从

交易的本质来看，属于损益性交易，交易价格未显失公允，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

形，依据相应会计准则之规定将按照损益性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金额较大，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股权转让款将分期分

步骤支付，公司将依据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收取转让款的比例

及时间来确认股权转让损益。 

基于本次交易价格以及经审计的截止 2018年 6月 30日标的公司资产负债

表的数据，本次交易价格与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为 9,173.19 万元，这

部分差额将被计入公司报表损益，相应的会计处理需根据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的



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8-050 

3 
 

实际情况而定，从损益计入期间来看有不确定性。公司在 2018 年 12月 11日披

露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就该事项的重要性进行了提示，本次

交易可能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最终需以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经审

计的数据为准。 

 

三、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进行评估，并采用成本法确定评估结

论。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于 2018 年 6月 30日的评估价值合计 52,759.2 万元，

与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合计 43,586.01 万元相比，增值 9,173.19 万元，增值率为

21.05%。请说明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采用成本法评估结论作为评估结果的

原因，并分析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以及按此评估价格作为本次交易作价的

原因。 

回复：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8]22227 号和 22228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评估基准日 2018年 6月 30

日，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资产成本法与收益法测算结果的差异 

被评估单位：苏州铭镌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值 

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成本法 
943.83 

968.51 24.68 2.61% 

收益法 898.49 -45.34 -4.8% 

差异额 70.02   

被评估单位：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值 

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成本法 
42,642.18 

51,790.69 9,148.51 21.45% 

收益法 39,696.78 -2,945.4 -6.91% 



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8-050 

4 
 

差异额 12,093.91   

上述标的资产采用成本法测算，股东全部权益于 2018年 6月 30日的评估

价值合计 52,759.2万元，与收益法测算评估总价值 40,595.27 万元差异

12,163.93万元，与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合计 43,586.01万元相比，增值 9,173.19

万元，增值率为 21.05%。 

2、 两种测算结果差异的原因 

采用成本法评估所得的结论是各资产价值的加和，从投入角度考虑资产作

为生产要素的构建成本，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所

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获利）

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

种条件的影响。 

标的资产铭德铝业的主要产品为铝工业材，其销售业务是按当时铝锭市场

价加加工费方式确定报价，收入源于收取的加工费及铝锭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

由于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铭德铝业经营业务的拓展受营运资金影响大，总体经营

效益难以显著提升，经营风险比较大。自 2016年初搬入新厂区后，产能显著提

升，而销量的预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导致未来收益的预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标的资产铭镌精密是2017年底新设立的，主营业务为铝工业材的机械加工，

主要客户为铭德铝业，其生产经营受制于铭德铝业的业务发展。由于经营时间较

短，公司总体经营效益不稳定，经营风险也较大，未来收益的预测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 

3、 评估结论 

被评估的标的公司账面各项资产清晰，资产结构简单，成本法评估测算反

映出的是标的公司各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更能全面体现公司股东权益的价值，评

估结论易于被交易双方所接受，有利于评估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最终确定成

本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 

4、 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根据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各类资产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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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评

估结果公允。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交易的定价公平、

合理，有利于促成本次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回笼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及发展公司优势业务，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四、 请补充披露铭德铝业和铭镌精密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回复： 

铭德铝业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总资产 37,669.44 41,841.23 47,341.4 

总负债 6,475.42 4,904.11 3,079.02 

资产负债率 17.19% 11.72% 6.5% 

股东权益 31,194.02 36,937.12 44,262.38 

营业收入 19,811.82 17,725.53 24,726.14 

营业利润 251.87 -2,396.77 -1,824.64 

利润总额 276.4 -2,256.9 -1,667.23 

净利润 293.16 -2,256.9 -1,67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37 -1,708.22 -3,206.43 

铭镌精密系 2017年 11月新设立的公司，2017年度还未开展实质性经营，

其主要财务数据相对简单，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 

总资产 1,367.49 

总负债 367.47 

资产负债率 27% 

股东权益 1,000.02 

营业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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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0.02 

利润总额 0.02 

净利润 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2 

 

五、 本次交易完成后，铭德铝业、铭镌精密成为你公司关联方。请详细说

明你公司未来避免与铭德铝业、铭镌精密发生同业竞争或者发生显失公允的关

联交易拟采取的具体措施，相关具体措施的保障机制。 

回复： 

公司二十多年来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与销售以“罗普斯金”为品牌的

建筑铝型材、铝合金（铝复合）门窗、铝合金幕墙等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产品。而

铭德铝业的主营业务是工业铝型材，其产品主要应用在非建筑行业，比如汽车部

件、运动休闲器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正由于产品定位上的差异，罗

普斯金和铭德铝业在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环节均有较大差异，双方在产品及客

户群体从未有过重叠。铭镌精密主要业务是工业铝合金制品加工，为铭德铝业的

后续配套，与罗普斯金亦没有业务上的冲突。 

未来，为进一步避免罗普斯金与铭德铝业发生有可能的或潜在的业务冲突

或竞争，双方认为有必要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明确各自产品定位界限，同时

铭德铝业同意对于业务领域出现新的发展机会时，给予上市公司优先发展权。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11日披露关于上市公司与拟剥离标的资产铭德铝业、

铭镌精密于 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预计发生总额不超

过 5,000万元，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均参照市场价格。 

为保证未来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允及一致性，公司将加强年度关联交易合约

的审核，分类逐项区别对待；再者尽量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同时要求财务人员

加强对日常正在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 

 

六、 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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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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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标的资产成本法与收益法测算结果的差异
	被评估单位：苏州铭镌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评估单位：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标的资产采用成本法测算，股东全部权益于2018年6月30日的评估价值合计52,759.2万元，与收益法测算评估总价值40,595.27万元差异12,163.93万元，与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合计43,586.01万元相比，增值9,173.19万元，增值率为21.05%。
	2、 两种测算结果差异的原因
	采用成本法评估所得的结论是各资产价值的加和，从投入角度考虑资产作为生产要素的构建成本，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标的资产铭德铝业的主要产品为铝工业材，其销售业务是按当时铝锭市场价加加工费方式确定报价，收入源于收取的加工费及铝锭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由于行业竞争比较激烈，铭德铝业经营业务的拓展受营运资金影响大，总体经营效益难以显著提升，经营风险比较大。自2016年初搬入新厂区后，产能显著提升，而销量的预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导致未来收益的预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标的资产铭镌精密是2017年底新设立的，主营业务为铝工业材的机械加工，主要客户为铭德铝业，其生产经营受制于铭德铝业的业务发展。由于经营时间较短，公司总体经营效益不稳定，经营风险也较大，未来收益的预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3、 评估结论
	被评估的标的公司账面各项资产清晰，资产结构简单，成本法评估测算反映出的是标的公司各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更能全面体现公司股东权益的价值，评估结论易于被交易双方所接受，有利于评估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最终确定成本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
	4、 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根据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公允。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交易的定价公平、合理，有利于促成本次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回笼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发展公司优势业务，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回复：
	铭德铝业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铭镌精密系2017年11月新设立的公司，2017年度还未开展实质性经营，其主要财务数据相对简单，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回复：
	公司二十多年来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与销售以“罗普斯金”为品牌的建筑铝型材、铝合金（铝复合）门窗、铝合金幕墙等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产品。而铭德铝业的主营业务是工业铝型材，其产品主要应用在非建筑行业，比如汽车部件、运动休闲器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正由于产品定位上的差异，罗普斯金和铭德铝业在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环节均有较大差异，双方在产品及客户群体从未有过重叠。铭镌精密主要业务是工业铝合金制品加工，为铭德铝业的后续配套，与罗普斯金亦没有业务上的冲突。
	未来，为进一步避免罗普斯金与铭德铝业发生有可能的或潜在的业务冲突或竞争，双方认为有必要签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明确各自产品定位界限，同时铭德铝业同意对于业务领域出现新的发展机会时，给予上市公司优先发展权。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11日披露关于上市公司与拟剥离标的资产铭德铝业、铭镌精密于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预计发生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均参照市场价格。
	为保证未来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允及一致性，公司将加强年度关联交易合约的审核，分类逐项区别对待；再者尽量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同时要求财务人员加强对日常正在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
	回复：无。



